
1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2-079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5月20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书面

传签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资料已

提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详见《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

限售条件公司层面业绩达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达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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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

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

度，根据每个考核年度业绩目标达成率（P）的完成情况，确

定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的比例（X），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各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图所示： 

绩效指标

选取 

销售量 净利润 

各绩效指

标权重 

55% 45% 

业绩目标

达成率（P） 

∑（绩效指标实际达成值/绩效指标目标

值）×绩效指标权重 

第一个解

除 

限售期 

2021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149

万辆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

68亿元 

第二个解

除 

限售期 

2022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190

万辆 

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

82亿元 

第三个解

除 

限售期 

2023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280

万辆 

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

115 亿元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上“销量”是指公司年报披露的全年销量。 

2021年度，公司汽车销量

为 128.10 万辆，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67.26 亿元。 

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率

P=91.79%，因此公司层面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 X ）

=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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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年度业绩目标达成

结果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X） 

业绩目标达

成率（P） 

P ≥ 100% X=100% 

85%≤P＜100% 
X=(P-85%)/15% ×

20%+80% 

P＜85% X=0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

销。 

若本激励有效期内任何一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除限售条

件，当期可申请解除限售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

到下一年解除限售，由公司统一回购注销。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

合行权条件公司层面业绩达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达成情况如下：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公司未发生相关任一情

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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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

根据每个考核年度业绩目标达成率（P）的完成情况，确定公

司层面可行权的比例（X），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各年度业绩考

核目标如下图所示：  

绩效指标

选取 

销售量 净利润 

各绩效指

标权重 

55% 45% 

业绩目标

达成率（P） 

∑（绩效指标实际达成值/绩效指标目标

值）×绩效指标权重 

第一个行

权期 

2021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149

万辆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

68亿元 

第二个行

权期 

2022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190

万辆 

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

82亿元 

第三个行

权期 

2023年公司汽车

销量不低于 280

万辆 

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

115 亿元 

 

注：以上“净利润”是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上“销量”是指公司年报披露的全年销量。 

考核指标 年度业绩目标达成

结果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X） 

业绩目标达

成率（P） 

P ≥ 100% X=100% 

85%≤P＜100% 
X=(P-85%)/15% ×

20%+80% 

2021年度，公司汽车销量

为 128.10 万辆，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67.26 亿元。 

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率

P=91.79%，因此公司层面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 X ）

=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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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5% X=0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若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任何一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当

期可行权的相应比例的股票期权不得递延到下一年行权，由

公司统一注销。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